关于2026年拟录取硕士研究生思政审查及调档的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贵单位         同志已被拟录取为我校 物理 学院               □物理学/□学科教学（物理）专业R全日制/□非全日制、□定向就业/R非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。根据《2026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须对该同志进行思想政治品德审查并调取人事档案。现将有关事项函告如下：
一、思想政治品德审查
请贵单位在《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中，对该同志的政治态度、思想觉悟、道德品质、遵纪守法、工作学习情况、奖惩情况以及有无参加邪教组织（含法轮功）等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、客观的书面评价，并加盖公章。
二、人事档案调取
请贵单位将该同志的人事档案材料清点造册，连同《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一并寄送至我校。档案须通过邮政机要或EMS标准快递寄送，请勿使用普通快递，以防遗失。审查合格后，档案不再退还。
请填写随函附上的《档案材料目录清单》，核对档案内材料，在“是否归档”栏内标注；如有缺失，请在“说明未归档原因”栏内注明。请将该目录随同档案一并寄回。
三、特别说明
1.定向就业研究生：若该同志为贵单位定向就业研究生，其人事档案无需寄送，仅需寄送《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。
2.应届本科毕业生：若该同志为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其人事档案可待材料齐全后，于2026年5月至7月间另行寄送，目前仅需寄送《思想政治品德考核表》。
3.特殊身份确认：请说明该同志是否为现役军人，是否为贵单位定向或委托培养生。如是，请明确贵单位是否同意其报考；其中被录取为全日制定向研究生的，须同时确认同意其修业期间全脱产学习。
四、寄送要求
以上材料请务必于2026年4月20日前寄达。其中，应届本科毕业生的人事档案材料请务必于2026年7月15日前寄达。
寄送地址：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杭州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勤园19-209，邮政编码：311121
联 系 人：柯老师
联系电话：0571-28868966
特此函告，感谢贵单位对我校研究生招生工作的大力支持！

中共杭州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4 月 12 日

